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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员工及时确认 2022 年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 

 

各单位： 

2022 年度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填报工作现已开

始。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纳税人次年需要由扣缴义

务人继续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于每年 12 月份对次年

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进行确认。纳税人未及时确认的，

扣缴义务人于次年 1 月起暂停扣除，待纳税人确认后再行办

理专项附加扣除。为做好本单位个人所得税 2022 年的预扣

预缴工作，确保单位职工继续及时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现就 2022年专项附加扣除的确认工作通知如下： 

一、2022 年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无变动，只需在 2021

年基础上确认即可，操作步骤如下： 

 

 

 



1、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首页，点击“一键带入”如图： 

 

 

 

 

 



2、依据提示“将带入 2021年度信息，请确认是否继续？”

或者“您在 2022 年度已存在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如果继续

确认，将覆盖已存在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后点击

“确定”；如下图： 

 

 

 

 



3、打开“待确认”状态的专项附加扣除，核对信息；

如有修改或删除，可以点击“修改”或删除处理，没有变化

的，在信息确认后点击“一键确认”。如下图： 

 

注意：如有“已失效”状态的信息，则需先删除之后才

能点击“一键确认”。 



4、点击“一键确认”后，信息则提交成功。不需要重

复确认，否则之前确认的信息会显示已作废，系统会以最新

确认的信息为准。如下图： 

纳税人可以在确认之后在 APP 中点击首页-专项附加扣

除信息查询-选择扣除年度“2022”-查看已提交的信息，如

有变动可以选择作废或修改。 

二、2022年需要新增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操作步骤。 

比如 2022年新增子女教育扣除，需要申报填写。先按

上述的步骤确认之前申报的其他不需修改的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后，点击 APP 首页-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新增即可。如下

图：



 

【温馨提示】  

1、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后，一个年度内不能变更， 请

有需要修改信息的教职工务必确认好再进行填报。  

2、申报方式需学校代扣代缴的，需选择扣缴义务人申 

报，选择“惠州学院”。 

联系人：刘老师（252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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